                    终止决定
博政复终字〔2025〕19号

申请人：河南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被申请人：博爱县社会保险中心

地址：博爱县发展大道机关综合办公楼西配楼2楼

法定代表人：张苗苗，主任

申请人河南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博爱县社会保险中心于2025年4月10日作出的《关于刘XX申请工亡待遇的回复》不服，于2025年4月2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在行政复议期间，因申请人于2025年6月23日向本机关提交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终止。

2025年6月23日

